         跨學門績效評估的嘗試

                                          秦志平

近年來，大學校院紛紛成立管理學院、傳播學院、人文社會學院、社會科學院、法律學院、藝術學院、共同科、通識教育中心、教育學程中心等單位以應時代變遷及社會需求，年輕研究者隨之增加，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活動更因而活躍發展。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類之各項申請案件數遽增，以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為例，近幾年案件增加量均為全會之最，即為具體例證(詳表一、表二，依據統計資料庫數據)。

        近幾年全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核定情況                表一

處別
         申請件數
           核准件數
   申請案件較前

 一年度成長百分比


86
87
88
89
86
87
88
89
87
88
89

生物
3287
3731
3864
3986
2448
2667
2706
2726
13.50%
3.56%
3.15%

工程
5323
6732
7144
6720
3781
4255
4505
4112
26.47%
6.12%
-5.93%

人文
2417
3360
3610
4022
1638
1969
2058
2140
39.01%
7.44%
11.4%

自然
1760
1921
1896
1867
1531
1485
1499
1429
9.14%
-1.3%
-1.52%

科教
971
880
859
694
552
565
490
365
-9.37%
-2.38%
-19.2%

合計
13758
16624
17373
17289
9950
10941
11258
10772




近幾年人文處專題研究申請、核定案件佔全會百分比              表二


      全會
     人文處
 人文處佔全會

 申請、核定百分比


申請
核定
申請
核定
申請
核定

87
16624
10941
3360
1969
20.21%
17.99%

88
17373
11258
3610
2058
20.77%
18.28%

89
17289
10772
4022
2140
23.26%
19.86%

八十七年人文社會科學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即突破三千件，佔全會申請案20.21%，八十八及八十九年度之計畫成長率分別為20.77%及23.26%。一般人文社會科學計畫平均經費約為40萬元左右。雖然近年來人文處經費成長率皆以20%左右的速度成長，亦僅能稍微彌補過去底子不足的困境，未來仍需更充足之經費支援並確立適當而嚴格之審查標準，使有限之經費能作最合理有效之分配與應用，能促進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之卓越發展。

為此，本處針對相關補助業務項目之經費分配及審查方式，作出些許修正，以為因應。因此本處設計出各學門產出投入比值計算公式，以作為各學門經費不均等分配之參考。而未來各項補助申請之個案，申請者之產出投入效率值(包括獲得本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及研究獎勵費記錄，計畫執行成果報告改寫投稿期刊或寫成專書之情況，獲補助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後將會議論文改寫投稿國際期刊之記錄)，將作為各項申請案審查之重要參考依據。茲將本處已實施與即將實施之評估標準，簡介如下︰

1、 矩陣值評估學門績效，分配專題研究計畫經費

八十九年度全會申請總件數17289件，其中人文處占4022件，占全會
    23.26%，較八十八年度成長11.41%(依統計資料庫數據)。

往年人文處內各學門經費分配及計算公式為︰

(1) 獎勵案的部分，各學門係以申請件數為基礎，以固定比例核定。

(2) 專題計畫部分，各學門經費分配係考量上年度之核定件數、金額與當年度之申請件數佔全處比例而定。

(3) 各學門各項審查成績前10%~20%者從優補助。

    此種分配方式，似仍未打破學門間的平頭主義。為了改善學門間評比的指標，人文處乃促請各學門陸續完成國內期刊評比、年度學門成就評估報告與應用成果評估工作。此外，本處亦委請人文學研究中心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著手從事國內中文SSCI及 Art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A&HCI)工作 ，期對各學門建立一套客觀的評估標準，藉以打破學門間之平頭主義。

本年專題研究計畫經費分配，更設計出績效獎金之計算公式。此項努力乃源自於本會主任委員提示，在處長提出構想後，經全處共同討論所作出的調整方法︰本處從處內公用之經費科目中撥出2800萬元作為績效獎金，依各學門之績效予以分配。績效之評定方法乃以各學門近五年研究獎勵申請案為基礎，再以各案近年在該學門專題計畫核定數和各申請案近年在該學門獲獎勵數作出矩陣值（見圖一：對角線以上 ((Ci/Aj) x Xij，對角線以下Xij 另以權數併入對角線值。各學門的矩陣值大略刻劃出各學門研究計畫的「產出投入比」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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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各申請案近年在該學門專題計畫核定數﹝Aj﹞
    近年在該學門獲獎勵數﹝Cj﹞
    X為該格對應之人數

    矩陣值：對角線以上：((Ci/Aj) x Xij，對角線以下另以權數併入對角
            線值。 (((Cj/Ai) x Xij)

各學門即可依權重分四等級而獲得不同之績效獎金分配額度，此即學門間打破平頭之作法。至於學門內的打破平頭，即以此筆績效分配額核予學門內核定前約百分之十或二十的主持人，無論其屬於公私立機構，都在儀器設備、助理人事、移地研究等項費用從優補助，以鼓勵傑出優秀之研究人員。由於本處往年在電腦等儀器設備項目之核定甚為嚴格，尤其是對公立機構都以其資源較豐沛的原因而不予補助，因此本項績效獎金的分配特別具意義。
2、 以往出席國際會議提報論文之發表狀況，作為未來審查重點之一

    另一項產出投入比值觀念之應用，係用於出席國際學國際會議申請案之審查。本會為補助國內學者專家出席國際會議，發表重要研究成果，以提高我國科學之國際地位，並增進國內學者專家對科學新知、技術發展及新的研究方法之瞭解，而訂定「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處理要點」。
    原先本會對申請案之遴選與核定準則，分為下列三大類：
（一）依會議地位與重要性分：
      1.擬參加之會議其學術地位及重要性。
      2.以參與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者優先，地區性學會的年會則次之。
      3.重要之國際性會議必須有研究優良者參加。
   　 4.擬發表之論文在學術上或實用上之價值。
      5.研究領域與會議性質之相關性。
（二）依申請人條件分：
      1.申請人過去五年之研究成果、未來潛力及已獲補助出國參加會
        議次數。
      2.申請人被大會排定論文發表方式或任務。
 　　 3.申請人過去在國際會議發表論文之外語能力及其他表現。
 　　 4.申請人是否為本會傑出、優等、一般獎得獎人。
      5.申請人所發表之論文為本會補助之計畫成果。
（三）依對國內科技發展助益分：
　　　1.出席該項會議對國內相關科技發展推動之可能助益。
      2.國內遴選參加會議人員在科技界、校際、地理區域、年資與經
        驗等之分佈情況。
    但是一來因為近年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之申請案件不斷增加，二來為提升學術水準，我們認為接受本會補助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後，不是經費報銷、繳交寥寥數字的報告就算結案，接受補助的學者實有必要再進一步將發表之論文改寫後投稿國際一流學術期刊。尤期是人文社會科學界更應以此自我要求，以提升學術水準，並與其他學科相抗衡，並落實本會補助之最終目標。

    故嗣後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審查重點，除審查申請人擬發表之論文品質等原列之審查重點外，亦將對申請人近幾年學術期刊論文之發表情況及以往出席國際會議提報論文之發表狀況做一評估。為此申請表格將做適度修正。

    本案業經本會之學術事務會報通過，全案刻正由國際合作處循行政程序簽報，待簽奉核可後即能生效。
